
 

 

2017 年中共金堂县委宣传部 

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
 

一、金堂县委宣传部概况 

（一）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

1．基本职能 

（1）负责组织、指导全县理论学习、理论宣传和理论

研究工作，负责对全县意识形态领域和各种学会、协会进行

指导和管理，指导全县党员的理论学习，会同有关部门研究

和改进群众性思想政治工作。 

（2）负责引导社会舆论，对全县新闻单位实施全面管

理。组织、指导、协调全县对内对外宣传工作，组织协调、

规划管理全县对外宣传品有关工作。 

（3）负责组织、指导、协调全县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

思想道德建设工作，对全县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进行协调和督

促检查。 

（4）负责指导、监督、管理本地网络宣传，加强网络

文化建设与管理，组织协调实施网络监管、舆情收集研判处

置，加强网络干部队伍建设。负责金堂县公众信息网运维管

理和县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。 

（5）负责指导、协调全县宣传文化系统各项工作。 

（6）承办县委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2．2017 年主要工作 

（1）扎实推进理论武装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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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认真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。 

（3）全力营造零号舆论氛围。 

（4）强力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。 

（5）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。 

（6）有序推进文化体制改革。 

（7）着力推进文艺事业发展。 

（二）部门预算单位和人员 

1．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

纳入金堂县委宣传部 2017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单位

是：金堂县委宣传部，金堂县精神文明办公室，金堂县委对

外宣传管理办公室，金堂县互联网信息管理办公室。 

2．人员情况 

2017 年 1 月，宣传部共有编制 25 名，实有在职人员 25

人。其中：行政编制 13 名，实有 13 人；事业编制 11 名，

实有 11 人；工勤编制 1名，实有 1人。 

二、收支预算说明 

（一）收入预算说明。 

2017 年部门预算收入总计 1014.3 万元，比 2016 年

972.51 万元增加 41.79 万元，增长 4.3%。其中：公共财政

预算收入 1014.3 万元。 

具体情况说明如下： 

当年财政预算拨款 1014.3 万元，比 2016 年 972.51 万

增加 41.79 万元，增长 4.3%。主要原因是创建全省培育和

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县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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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支出预算说明。 

2017 年部门预算支出总计 1014.3 万元，比 2016 年

972.51 万元增加 41.79 万元，增长 4.3%。 

具体情况： 

1．基本支出预算 281.87 万元，比 2016 年 309.9 万元

减少 28.03 万元，下降 9%。其中：财政拨款 281.87 万元。

基本支出包括：人员支出 236.30 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

助支出 21.82 万元，基本公用支出 23.75 万元 。变动的主

要原因是人员支出减少。  

2．项目支出预算 732.43 万元，比 2016 年 662.61 万

元增加 69.82 万元，增长 10.54%。其中：财政拨款 732.43

万元。  

（三）项目支出预算支持的主要方向。 

2017 年项目预算 732.43 万元。支持的主要项目如下： 

1．文化体育与媒体支出 440 万元。 

2．一般公共服务宣传事务行政运行支出 17.27 万元。 

3．一般公共服务宣传事务一般行政管理支出 275.16 万

元。 

（四）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。 

1．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 

2017 年无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预算安排。 

2．公务接待费 

2017 年预算安排 7.5 万元，较 2016 年预算减少 1.87 万

元，下降 19.22%。主要原因是继续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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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、市“厉行节约”相关规定和要求，严格控制用餐及住宿

标准，减少公务接待支出。 

3．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

2017 年预算安排车辆运行及维护费 13.5 万元，较 2016

年预算减少 5.56 万元，下降 29.17%。主要是实施公务用车

制度改革后,一般公务用车保有量减少，燃料费、维修费、

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运行维护费相应减少。2017 年无车辆

购置预算安排。 

三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

2017 年度，中共金堂县委宣传部机关运行经费预算

23.75 万元。 

四、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

2017 年度，中共金堂县委宣传部未安排政府采购预算。 

五、名词解释 

1.部门预算收入：指当年纳入部门预算的总收入，包括

财政拨款、政府性基金收入、预算外收入、事业收入、事业

单位经营收入、上级补助收入、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和其他收

入。 

2.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：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，以社

会管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。 

3.财政拨款收入：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。 

4.文化体育与媒体支出（类）文化（款）其他文化支出

（项）：指政府在文化、文物、体育、广播影视、新闻出版

等方面的其他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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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一般公共服务（类）宣传事务（款）行政运行支出（项）：

指反映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行政单位（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

的事业单位）的基本支出。 

6.一般公共服务（类）宣传事务（款）一般行政管理支

出（项）：指反映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行政单位（包括实行

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）未单独设置项级支科目的其他项目

支出。 

7.基本支出：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

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 

8.项目支出：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

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。  

9.“三公”经费：纳入县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“三公”

经费，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

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
反映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

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

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（含车辆购置税）及

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

费用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

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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